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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印花税管理，便利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了《印花税管理规程（试行）》，现予发布，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11 月 29 日 

印花税管理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印花税管理，便利纳税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及其实施

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

其施行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除证券交易外的印花税税源管理、税款征收、

减免税和退税管理、风险管理等事项，其他管理事项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三条 印花税管理应当坚持依法治税原则，按照法定权限与程序，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坚决维护税法的权威性和严

肃性，切实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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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优化纳

税服务，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加强部门协作，提高印花税征管

质效，实现信息管税。 

第二章 税源管理 

第五条 纳税人应当如实提供、妥善保存印花税应纳税凭证

（以下简称“应纳税凭证”）等有关纳税资料，统一设置、登记

和保管《印花税应纳税凭证登记簿》（以下简称《登记簿》），

及时、准确、完整记录应纳税凭证的书立、领受情况。 

《登记簿》的内容包括：应纳税凭证种类、应纳税凭证编号、凭

证书立各方（或领受人）名称、书立（领受）时间、应纳税凭证

金额、件数等。 

应纳税凭证保存期限按照《征管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税务机关可与银行、保险、工商、房地产管理等有关部门

建立定期信息交换制度，利用相关信息加强印花税税源管理。 

第七条 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广泛宣传印花税政策，

强化纳税辅导，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 

第三章 税款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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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纳税人书立、领受或者使用《条例》列举的应纳税凭

证和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时，即发生纳税义务，应当根

据应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对应的税目、税率，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购买并一次贴足印花税

票(以下简称“贴花”)。 

第九条 一份凭证应纳税额超过 500 元的，纳税人可以采取将税收

缴款书、完税证明其中一联粘贴在凭证上或者由税务机关在凭证

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 

第十条 同一种类应纳税凭证，需频繁贴花的，可由纳税人根据实

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采用按期汇总申报缴纳印花税的方式。汇总

申报缴纳的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采用按期汇总申报缴纳方式的，一年内不得改变。 

第十一条 纳税人应按规定据实计算、缴纳印花税。 

第十二条 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征管法》及相关规定核定纳税人应

纳税额。 

第十三条 税务机关应分行业对纳税人历年印花税的纳税情况、主

营业务收入情况、应税合同的签订情况等进行统计、测算，评估

各行业印花税纳税状况及税负水平，确定本地区不同行业应纳税

凭证的核定标准。 

第十四条 实行核定征收印花税的，纳税期限为一个月，税额较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8197


